服务事项授权委托书

委托单位（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地址（住所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：     职务：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
受委托人姓名：            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
[bookmark: _GoBack]工作单位（住址）：         职务：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
现委托上述受委托人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，作为我方的代理人。
委托权限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委托期限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委托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受委托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
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附件：□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□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身份证复印件；
□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；
□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；
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【说明】1.此委托书用于当事人委托他人处理与服务事项有关的事宜；
2.委托权限包括提出申请、提交申请材料、代签代收法律文书、陈述申辩理由、申请听证及行政复议及其他，由委托人填写；
3.禁止写全权委托。




广东省企业三级计量保证
体系确认申请表









申请单位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章）
申 请 时 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编印



企业三级计量保证体系确认概况
	单位名称
	

	详细地址
	

	法人代表
	
	单位代码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联系人手机
	 
	传真
	

	职工人数
	 
	邮政编码
	

	所有制性质
	□国营     □民营     □合资     □外资

	主要产品名称
	

	计量部门名称
	
	负  责  人
	

	专职计量人员
	
	原计量级别
	

	申 请 计 量
确 认 等 级
	三级

	申 请 单 位
领 导 意 见
	


       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（公章）

	企
业
及
企
业
计
量
管
理
工
作
概
况
	















	企
业
及
企
业
计
量
管
理
工
作
概
况
	



	申请单位意见
	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	受理单位意见
	




主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受理

资料

清单
	（请在以下□内打“√”）
□ 广东省企业三级计量保证体系确认申请表；
□ 申请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□ 申请企业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；
□ 计量管理文件汇编；
□ 计量程序文件；
□ 计量检测设备台账（一览表）；
□ 强制检定工作计量器具登记表（台账）；
□ 计量体系内审员复印件；
□ 内部监督记录；
□ 法定代表人/法人身份证件；
□ 计量保证体系确认证书（复查申请时提供）


	主办人审查资料，安排考核时间
	




主办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审批机关       日期：




















内部监督记录表

	序号
	确认项目
	结           论

	
	
	符
合
	次要
不符合
	主要
不符合
	暂不
考核
	备  注

	1
	计量管理
	
	
	
	
	

	1.1
	法制计量管理
	
	
	
	
	

	1.1.1
	各类人员是否学习、了解计量法
	
	
	
	
	

	1.1.2
	计量法的各项要求是否贯彻实施
	
	
	
	
	

	1.2
	计量组织
	
	
	
	
	

	1.2.1
	是否有主管计量的领导，并履行职责
	
	
	
	
	

	1.2.2
	是否有归口管理计量的部门领导，并履行职责
	
	
	
	
	

	1.2.3
	是否有专（兼）职计量人员，并履行职责
	
	
	
	
	

	1.3
	计量制度
	
	
	
	
	

	1.3.1
	各项计量制度是否有效执行
	
	
	
	
	

	1.4
	计量人员
	
	
	
	
	

	1.4.1
	计量人员是否取得相应资格
	
	
	
	
	

	1.4.2
	计量人员是否进行继续培训
	
	
	
	
	

	2
	计量单位
	
	
	
	
	

	2.1
	文件、报表是否采用法定计量单位
	
	
	
	
	

	2.2
	计量器具是否采用法定计量单位
	
	
	
	
	

	3
	计量器具
	
	
	
	
	

	3.1
	工艺控制用计量器具的配备是否符合要求
	
	
	
	
	

	3.2
	产品检测用计量器具的配备是否符合要求
	
	
	
	
	

	3.3
	经营、能源管理用计量器具的配备是否符合要求
	
	
	
	
	

	4
	计量检测
	
	
	
	
	

	4.1
	工艺控制计量检测是否执行
	
	
	
	
	

	4.2
	产品质量计量检测是否执行
	
	
	
	
	

	4.3
	经营、能源管理计量检测是否执行
	
	
	
	
	

	5
	各类检定
	
	
	
	
	

	5.1
	是否编制了计量器具台账
	
	
	
	
	

	5.2
	是否统一安排了周期检定
	
	
	
	
	

	5.3
	最高计量标准是否申报并执行强检
	
	
	
	
	

	5.4
	计量器具是否有检定标志
	
	
	
	
	

	5.5
	检定标志与实际状态是否相符
	
	
	
	
	

	审  核  结  论
	



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企业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时间

行政许可名称变更申请表

	申请人
	

	住  所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变更原因
	

	变更前内容
	

	变更后内容
	

	变更的证书编号
	

	发证日期
	
	有效期
	

	申请人签章
	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三十一条“申请人申请行政许可，应当如实向行政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，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”的规定，申请人对提供的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并承担因提供不真实材料而产生的法律后果。


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印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


行政许可补证申请表

	申请人
	

	住  所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行政许可事项名称
	
	行政许可证编号
	

	发证日期
	
	有效期
	

	补证原因
	
	遗失或毁损时间
	

	补领证书类型
	证书正本□      证书副本□      附件□

	申请人签章
	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三十一条“申请人申请行政许可，应当如实向行政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，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”的规定，申请人对提供的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并承担因提供不真实材料而产生的法律后果。


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印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

行政许可换证申请表

	申请人
	

	住  所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行政许可事项名称
	
	行政许可证编号
	

	发证日期
	
	有效期
	

	换证原因
	

	换证证书类型
	证书正本□      证书副本□      附件□

	申请人签章
	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三十一条“申请人申请行政许可，应当如实向行政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，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”的规定，申请人对提供的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并承担因提供不真实材料而产生的法律后果。


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印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



行政许可注销申请表

	申请人
	

	住  所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申请注销事项名称
	

	申请注销证书编号
	

	发证日期
	
	有效期
	

	申请人签章
	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三十一条“申请人申请行政许可，应当如实向行政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，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”的规定，申请人对提供的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并承担因提供不真实材料而产生的法律后果。


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印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






申请撤回行政许可申请表

	申请人
	

	住  所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申请撤回事项名称
	

	申请撤回事项受理号
	

	申请内容
	根据《质量监督检验检疫行政许可实施办法》第三十九条第三款规定，“申请人撤回行政许可申请，自收到质检部门终止办理行政许可书面凭证之日起6个月内，不得再次提出行政许可申请。”申请人自愿承担不得再次提出该行政许可申请的后果。

	申请人签章
	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三十一条“申请人申请行政许可，应当如实向行政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，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”的规定，申请人对提供的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并承担因提供不真实材料而产生的法律后果。

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印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
